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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
点
四
週:

向
哈
市

義
則
、海
軍
總
司
令
野
村
氏
； 

駐
華
公
使
重
光
葵
、陸
軍
中
將 

植
田
健
吉
云:

白
川
氏
遇
炸
後
卽
車
送
醫
院
救
治;
其
傷
在
身 

体
右
側
及
面
部 
入
院
後
：
卽
由
醫
生
施
以
手 

術
、
據
最
近
訊 
/:
有
性
命
之
虞)
。重
光
葵
兩
脛 

負
傷
最
重
。C
已
不
省
人
事
。

滬
釁
開
後)
首
先
率
倭
賊
陸
回 
侵
嚳
上
海
之
陸 

軍
中
將
植
田
健
吉
氏)
傷
在
胸
部
與
小
腹
・
該 

兩
傷
口
爲
炸
彈
片
扯
開"
。

海
軍
總
司
令
野
村
氏
之
傷
住
左
眼 

據
初
時
報
吿
。滬
倭
總
領
村
井
氏
負
重
傷:
其 

後
查
確
此
訊
不
實
，村
井
幸
無
恙
、該
炸
彈
乃 

擲
中
閱
兵
台
之
中
部
。彈
爆
發
時1
閱
兵
人
尙 

多
未
散
。初
時
有
人
信
得
擲
彈
者
爲
高
麗
人
。其一 

後
日
警
察
宣
佈.
擲
彈
者
爲
華
人
云
，。 

炸
彈
轟
發
後
。。在
塲
羣
衆
登
即
上
前
包
圍
擲
彈 

之
人
。其
後
日
警
差
將
之
奪
出

—舁
之
囘
日
警 

局

C

其
時
此
人
雖
生
存
、然
已
負
重
傷
矣
。。另 

有
受
嫌
疑
之
華
人
七
名
亦
被
捕
去
。。

日
軍
官
謂
此
案
發
現
後VC
中
日
兩
國
國
交
形
勢 

當
更
緊
張
。
日
宼
對
華
取
何
手
段

—刻
尙
未
能 

預
料

此
案
發
生
後
，
受
傭
於
租
界
工
務
局
之
美
人
歇 

巴
特
氏
之
住
宅
。爲
人
圍
攻
。日
海
軍
陸
戦
隊 

旋
到
塲
查
辦
此
案
，日
宼
曾
訊
問
歇
巴
特
氏
。 

蓋
虹
口
公
園
乃
歸
租
界
工
務
局
管
理
也
。 

被
日
警
拘
去
之
七
人
中
；
信
得
有
三
名
爲
高
麗 

人
：
聞
有
一 
名
爲
外
國
人 
。中
有
一 
人
爲
虹
口

推
進 
C

6

吉
林
省
義
勇
軍
。̂
與
日
賊 

大
戰•
有
倭
兵
輪
一
艘
。。 

滿
載
賊
卒
一 
由
松
花
江
下 

游
駛
上
。。被
義
勇
軍
截
擊 

。。用
大
砲
轟
沉
。全
船
賊 

卒
。盡
爲
義
勇
軍
所
殲
滅
。 

&
洛
陽
黨
府
之
考
試
院
長
戴 

季
陶
。。昨
乘
車
在
途
中
。。 

被
民
衆
攔
截
。痛
毆 
一 頓
。 

指
爲
媚
日
賣
國
。
所
乘
之

汽
車
。
勿
被
拆
毀
。c

*电払 
不
單
行
」

日
賊
酋
四
隻
在
滬
遇
炸 

義
軍
轟
沉
倭
運
兵
船 

上
海
廿
九h
電"
。本
處
倭
宼
首
領
四
名
。。卽
倭 

軍
總
司
令
陸
軍
大
將
白
川
義
則
。
陸
軍
中
將
植 

田
健
吉
。駐
華
倭
公
使
重
光
葵
與
上
海
倭
總
領 

事
井
村
氏
：
是
日
均
被
一
未
知
姓
名
之
人
，
擲 

炸
彈
炸
至
重
傷
。，重
光
與
村
井
兩
人
負
傷
最
重 

OC
恐
有
性
命
之
虞

公
園
之
管
理
員
。。此
七
人
中
已
有
一
名
曾
爲
日 

僑
痛
毆--

被
拘
二 
名
高
麗
人
中
。有
一 
人
名
芬
那
琦 
。年

卄
五(
初
時
人
多
信
伊
爲
真
正
擲
炸
彈
者
二
刻 

伊
被
禁
於
憲
兵
司
令
部
內
受
訊
一
。

聞
駐
滬
日
憲
戻
司
令
將
爲
此
案
受
通
法
栽
判
：

此
案
便
生
時

倭
酋
因
舉
行
慶
祝
倭
皇
壽

而
駐
滬
日
警
總
領
事
館
之
警
衞1
統
帶
亦
須
爲 

此
案
辞
職C

此
案
發
後
、
賊
車
常
軸
卽
任

辰
典
禮
一適
在
虹
口
公
園
閱
兵
，C

當
時
被
邀
在 

塲
參
觀
倭
軍
操
演
者:
尙
有
外
國
軍
官
多
名
，

公
園
左
右
及

四
川
路
頒
布
戒
嚴
令 
哨
兵
已
布
滿
此
兩
地
。， 

炸
彈
爆
發
時
。、在
塲
閱
兵
之
日
賊
人
數
萬
立
名 

:
適
高
唱
日
本
國
歌
〉
蓋
爲
慶
祝
日
皇
生
辰
起 

見
也 0
該
彈
存
閱
兵
台
一
卜
爆
發C
其
時
各
首
領 

均
座
於
閱
兵
台
上 
故
該
彈
如
此
容
易
中
的
也 

美
國
使
館
武
隨
員
陸
軍
少
校
杜
拉
斯
地
踏
一
與 

英
法
意
三
國
使
館
武
隨
員
前
曾
被
邀
到
塲
閱
兵 

:
爲
日
簟
官
之r
客
。組
彼
等
離
座
數
分
鐘
後 

。，匐
然
一
聲C
如
山
崩
地
裂
一
般
。炸
彈
即
行 

爆
發
，旋
有
炸
彈
第
貳
枚
向
閱
兵
台
擲
去
。
但

但
未
聞
此
等
外
國
軍
官
受
何
損
害
：
信
得
擲
炸 

彈
者
爲
高
麗
人
。
匐
然
一
聲
炸
彈
爆
發
後

CC
在 

塲
觀
操
之
羣
衆
一、多
数
是
倭
奴
一
包
圍
此
擲
炸
彈 

之
義
士
，在
塲
倭
軍
官
爲
維
持
秩
序
計
由
人
叢 

中
奪
出
云:
但
此
義
土
是
否
生
存"
刻
尙
未
悉 

其
後
倭
官
緩
發
出
消
息
。
謂
白
川
氏
與
植
田
氏 

兩
人
傷
勢
未
致
命
云?

哈
濱
爾
卄
八
日
電;
華
人
義
勇
軍
頃
在
松
花
江 

畔
：
卽
哈
爾
濱
對
岸
专
帶
，與
日
賊
大
戦"
。此 

帮
義
軍
皆
爲
往
日
省
林
省
軍
隊
一
義
軍
雖
爲
賊 

軍
傷
斃
品
衆
。然
義
軍
之
砲
彈
轟
沉
行
走
松
花 

江
之
倭
運
兵
輪
一
艘"
該
輪
富
時
滿
載
賊
兵
。 

適
駛
至
中
流 
遂
爲
義
軍
砲
彈
擊
沉
一
船
中
倭 

賊
多
爲
波
臣
召
去
：

松
花
江
岸
之
難
民
爲
避
免
戦
事
起
見 
多
渡
江 

逃
來
哈
爾
濱
云

■
倭
噌
令
均
負
重
傷
一
i

、i

詳

I

好 
俟
或
聯 

賊
謂
擲
炸
彈
者
爲
華
人 
一 

上
海
廿
九
日
電 
駐
本
處
美
國
聯
合
通
訊
社
訪
一 
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-

此
彈
惜
未
爆
一 

彈
爆
發
時
坐
一

發於
閱
兵
台
上
者
除
上
述
受
僞
各
人

外
。"
尙
有
拾
人
二
中
有
立
人
爲
駐
滬
日
僑
頭
目 

哥
嘩
巴
打
博
士:
伊
亦
受
微
傷
云:

■
矮
佔
滿
洲
之
參
考
書
將
出
現 

哈
濱
爾
卄
七
日
電 
駐 
哈
城
各
國
領
事
舘
〉經
將 

吉
林
黑
龍
江
兩
省
此
次
被
日
乓
寇
佔
情
形■
參

調
査
團
抵
哈
時
二
即
行
呈
交
核
閱
。據
某
國
領

事
稱
。"
此
參
考
書
一 
出
：
干
滿
洲
國
極
爲
不
利

。。故
調
查
團
此
行
。。咸
視
爲
重
大
之
任
務
云

員
夏
里
氏
：
是H
發
出
消
息
2;"
使駐本
處
之 
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 

倭
軍
司
令
是H
午
后
宣
佈
。。被
炸
弾
傷
最
重
者 
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・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 

g
陸
軍
總
司
令
陸
軍
大
將
二
川

本华欷閒

◎
代 
謝

彳

先
兄
阿
旺
新
會
吉
境
吉
林
村
人
氏
字
家
相
部
公
府
君
向
居

01 巴 

崙
埠
多
年
昨
貳
月
廿
七
日
不
幸
因
病
逝
世
享
壽
七
拾
歲
經
貳
月 

卅
日
歸
土
惟
身
後
蕭
條
殯
費
無
着
幸
得
本
埠
僑
胞
誼
恤
爲
懷
捐 

肋
葬
費
俾
得
殯
事
妥
辦
歿
存
均
感
謹
此
哀
謝

卽
星
期
五
晚
七
點
開

一 
廖
秀
芳

- 
陳
村
種
t
王 

一 
儂
非
鳳 
主
任 

一 
陶
醒
非

夜
明
珠

全
班
落
力
拍
演 

月
三
卜
號
即
星
期
六
晚
七
點
開
演

儂
非
鳳 
陶
醒
非 
E
王 

錘
無
联
十
八
卷 
廖
秀
芳 
陳
付
種 
主
任

香
艷 

猛
劇日

發
票
在
活
生
藥
行 
晚
六
點
在
戲
院

"

"用
学
点
不
习

◎
片
市
魯
別
致
公
堂
鳴
謝
廣
吿
。 

敢
者
本
堂
舉
行
第
拾
週
年
紀
念
叨
蒙
洪
門
總
機
關
致
公
堂
達
僮 

社
與
個
人
惠
來
祝
電
祝
詞
同
人
等
不
勝
欣
件
感
激
茲
特
將
各
團 

體
及
姓
名
登
報
以
表
謝
忱 

一
恕
不
稱
呼" 

雲
毋
洪
門
總
機
關
致
公
堂
仝
祝
詞 
雲
埠
劉
孔
正
祝
電 

雲
境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 
域
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仝
祝
電 

砥
亞
板
汝
埠
曾
傳
廉
祝
電 
丹
吆
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仝
祝
詞 

企
粦
打
埠
達
權
社
祝
電 
m
巴
崙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仝
祝
電 

二
坤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仝
祝
電 
金
女
雷
昌
陳
翼
翹
方
直
民
仝
祝
詞 

本
境
洪
四
商
店
乾
泰
亮
記
廣
生
興
樓
仝
祝
詞 

本
坤
全
髓
同
人
慶
祝
本
堂
第
十
週
紀
念
慶
典
仝
祝
詞 

本
鳩
國
奕
宗
餘
如
祿
儀
倫
北
盛
新
英
傳
學
唐
照
鑑
沛
仝
祝
詞 

春
田
辰
炎
文
職
文
任
齊
富
如
栢
黃
平
李
湖
宜
雄
仝
祝
詞 

辰
炎
黃
平
文
任
春
田
文
職
齊
富
官
煒
如
柏
仝
送
靑
葵
豊
盆

◎
革
出
杳
會
員

敢
者
茲
有
不
肖
會
員
司
徒
宗
字
仕
文
係
開
平
赤
坎
人
屢
犯
規
章 

拖
欠
公
欵
陷
害
手
足
據
各
埠
公
堂
函
禀
要
求
革
出
堂
籍
已
於
昨 

日
開
會
通
過
將
司
徒
宗
革
出
堂
籍
以
警
兇
頑
至
司
徒
宗
所
欠
公 

款
及
各
昆
仲
銀
両
仍
要
追
收
特
此
通
吿
俾
衆
咸
知

全
加
致
公
堂
駐
雲
埠
總
辦
事
處
敗 

中
華
民
國
廿
賣
年
四
月
拾
八
日

黄

一

平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內
外 

全
科
花
神
奇
難
頑
症 

在
別
埠
將
病
原
詳
細 

函
吿
可
能
對
症
發
藥 

寓
黃
大
衞
翳
館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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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◎
旅
館
招
批
廣
吿

敢
者
本
會
實
業
部
置
有
旅
館
壹
所
坐
落
雲
埠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貳 

百
九
拾
八
號
〔卽
現
件
賣
來
旅
館 
樓
高
三
層
，有
雙
單
房
間
共 

壹
白
贰
拾
九
個
房
內
備
有
冷
熟
水
喉
煖
氣
嚨
公
共
沐
浴
室
厠
所 

俱
備
且
住
唐
人
街
中
心
點
華
僑
出
入
之
孔
道
商
旅
往
來
之
要
津 

誠
旅
館
中
不
可
多
得
之
佳
址
也
茲
因
前
居
批
滿
現
在
召
人
批
賃 

取
價
從
廉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斯
業
者
睛
移
玉
步
至
下
列
地
址
面
詳 

或
函
商
均
可

H
ong  K

ong  

C
o,  

149  Pender  SC  E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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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

雲
高
華
埠
鐵
城
崇
義
會
實
業
部
道&
 

!̂
^̂
^̂
^

馬
戲
廣
吿

▲
共
演
七
天 
▲
地
点
在

31
比
街
球
塲 

一
由
四
月
叁
拾
號
〔星
期
六)
起
至
五
月
七
號.，星
期
六
〕止
」每
晚 

施
放
煙
花
・
演
出
上
海
中
日
軍
隊
戰
爭
事
蹟
・
海
陸
空
軍
活
動
・
・ 

砲
聲
隆
然
・
五
光
十
色
・
非
常
悅
目
・
爲
北
美
洲
破
天
荒
之
奇
觀
・ 

放®
^
時•
可
自
由
入
看
・
不
收
券
資
・， 

塲
內
陳
列
各
種
物
品
玩
具♦
分
設
帳
曇
演
戲
劇
母
驚
奇
人
物
・ 

幷
有
騎
馬
・
乘
車
・
乘
飛
機
・
等
種
種
娛
樂
・

▲
入
塲
價 
每
收
銀
壹
毫

注
意|
四
月
三
十
號"
星
期
六 
開
演
馬
戲
之
日
爲
小
童
日
。・是 

日
小
童
入
塲
・•
特
別
價
廉■
每
名
只
收
五
仙
・
然
只
限
至 

晚
上
七
點
鐘
止■
七
時
後
仍
收
常
價
，

◎
 

DJ巴
崙
毋
曾
能
均
鳴
謝
啓
事 

敢
者
弟
以
久
客
年
老
欲
歸
則
乏
於
川
資
莫
償
所
願
幸
蒙
各
毋
致 

公
堂
達
權
社
叔
父
昆
仲
及
本
姓
兄
弟
親
友
等
惻
隱
爲
懐
慨
然
捐 

肋
舟
費
經
於
月
之
廿
五
號
搭
藍
煙
通
船
歸
國
惜
倚
裝
匆
匆
未
遑 

以
次
踵
門
或
修
函
吿
別
抱
歉
奚
如
然
隆
情
高
誼
感
劎
難
忘
謹
綴 

數
言
於
報
端
藉
伸
謝
忱
知
我
者
尙
希
垂
察
焉

今
朝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弍
十
六
元
六
毛

黨
府
與
倭
宼
謀
和
口 
公
憤 

不
撤
兵
居
然
談
判 

三
月1
九
晨 
右
時
。
郭
泰
祺
重
光
一
，同
在
英 

領
館
開
第
壹
次
中
日
停
戦
預
備
曾
議 
英
美
法 

三
使
及
意
代
辦)
。亦
有
列
席
。
感
至
伶
壹
時
半 

散
會
。據
郭
語
人
。謂
已
議
定
一
二
原
則
。。卽 〔甲
--/ 

日
軍
撤
退
至
壹
月
廿
八
日
以
前
原
防"
華
軍
維 

持
現
在
防
線
三
乙
日
軍
退
出
區
域
。一
由
華
警 

維
持
治
安
。。(
丙
)
中
日
代
发
會
仝
關
係
國
代
辦 

。。組
織
委
員
會
；
監
視
上
述
兩
條
之
實
行
云 

拾
九
日
下
午
四
時
。C

又
在
英
領
署
開
第
貳
次 

會
議:
列
席
者
同
前
。-
討
論
施
行
細
則
問
国
， 

至
六
時
散
會
一。雙
方
意
見
完
全
豈
致 
英
美
使 

出
領
署
時
、均
有
笑
容 
究
竟
細
則
內
容
如
何 

。。因
雙
方
守
秘
密)
無
從
得
悉;
夫
事
無
不
可 

對
人
言
者
。
今
黨
府
於
此
國
家
存
亡
關
頤
之
大 

事
亦
秘
不
與
民
知 
可
次
其
必
不
利
於
中
國 

顧
維
釣
到
底
精
乖
伶
俐.
知
苟
且
謀
和
足
以 

亡
國
一乃
托
詞
因
擔
任
參
與
國
聯
調
査
團
中
國 

代
表
職
：
事
務
繁
劇
。對
於
上
海
停
戦
會
議
代 

表
？•
勢
難
兼
顧
。
迭
電M
 府
請
其
辭
退
一
，只
由 

算
泰
祺 
一 手
經
理

廿
壹
日
晨
一(
中
日
政
府
關
於
十
九
晨
議
决
之 

三
原
則
丁
均
有
囘
訓
；
對
於
原
則
第-
項
。。各 

均
不
洽
意
，着
令
修
改
一C
什
一
日
下
午
四
時
。， 

遂
在
英
領
館
開
第
二
次
會
議
：
除
法
公
使
因
病 

未
到
外
：
列
席
者
如
前
次
。
六
時
散
會
。。將
三 

項
停
戦
原
則:
重
行
修
正
一
卽
一
，甲)
華
軍
暂
留 

駐
現
在
防
地
，。(
乙)
日
軍
按
照
宣
定
程
序
。撤 

退
至
豈
月
廿
八
日
以
前
原
防
。此
項
程
序
將
由 

正
式
會
議
規
定
一
二
丙 
虫
參
加
各
友
邦
代
表
在 

內
之
合
組
委
員
會
証
明
壹
貳
兩
項
之
進
行
。。

L

未
完) 館特電

今
展
接jS

上
海
訪
員
來
電
云 

6

上
海
停
戰
和
議
會
。。由
英 

國
公
使
斡
旋:
將
再
開
正 

式
會
議
：聞
各
條
件
已
商 

妥
。
惟
據
秘
密
消
息
。。日 

宼
何
時
盡
撤
。則
無
規
定
。 

6

國
際
聯
盟
會
調
査
團
團
長 

列
頓
氏
。。其
第
一
次
之
調 

査
報
吿
。。擬
於
五
月
一
號 

送
往
國
際
聯
盟
會 

。
東
北
義
勇
軍
。。現
分 
路 

向
瀋
陽
進
攻
。.二
向
雷
 

溝
。
一 向
大
西
門 
。以
截 

斷
南
滿
路
、使
日
賊
不
能 

救
援
。。

e

東
北
義
勇
軍
昨
日
盡
佔
領

◎
鳴 
謝

敢
者
弟
久
覊
異
域
鳥
倦
思
還
茲
於
月
之
廿
五
號
乘
藍
煙
通
船
囘 

家
叨
蒙
各
親
友
昆
仲
餞 B
頻
來
惠
我
隆
情
什
色
增
光
深
爲
感
謝 

但
船
期
匆
促
木
能
踵
門
握
別
殊
爲
歉
用
惟
希
旅
趾
吉
祥
以
期
於 

後
會
謹
油
粗
言
以
鳴
謝 

ta

弟
梁
年
彩
謝
啟

◎
爲
通
吿
事

啟
者
照
得
本
總
會
由
民
國
十
一
自
組
織
成
立
聯
絡
鄕
僑
感
情
勤 

辦
鄕
間
公
益
慈
善
事
業
至
民
國
拾
貳
年
產
生
本
鄕
公
安
支
會 

又
至
民
國
拾
九
年
髄
起
籌
款
建
築
鄕
中
會
所
基
礎
呈
請
縣
政 

府
立
案
因
政
府
已
有
公
安
局
字
樣
名
稱
與
相
抵
觸
故
經
縣
將 

公
字
改
爲
僑
安
支
會
是
已
遵
照
奉
行
縣
政
府
批
准
立
案
認
爲
一 

正
式
社
會
頒
變
鈴
記
爲
本
總
會
開
會
表
决
亦
將
公
字
改
爲
僑 

安
總
會：：；
內
外
統
壹
名
稱
謹
此
奉
吿
以
釋
羣
疑
此
佈

通
吿
二

照
得
本
總
會
倡
辦
建
築
僑
安
支
會
基
礎
照
章
獎
動
相
片
繳
來
者 

固
多
仍
未
繳
來
者
亦
屬
不
少 
仰
我
鄕
僑
前
未
繳
來
祈
早
寄
來 

本
總
會
彙
寄
支
會
以
便
撮
影
懸
掛
禮
堂
留
爲
紀
念
此
佈 

民
國
廿 
一 年
四
月
廿
三
日 
駐
加
拿
大
雲
母
沙
堆
僑
安
總
會
啟

巾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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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個
攝
影
員
。每
每
將
播
影
家
拘
禁
監
獄
；
各
方
一
行
家
凌
卜
氏
之
幼
子
被
擄
後
。
至
今
已
有
五
十
一

: o^

面
將
軍
收
則
盘
，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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